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健康減重１０１，幸福臺北一等一」回報獎勵簡章
                                   100.09.27(核定版)
壹、獎勵對象：已報名「健康減重101，幸福臺北一等一」並於回報活動期間，回報減重成效之民眾(每減重1公斤就可回報1次)，即可參加抽獎。（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暨所屬機關員工不具本活動參加資格）活動成果計算：100年10月1日至100年10月28日止。

貳、回報方式：分為彩劵組及網路組，其內容如下:

一、彩劵組：民眾至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等報名站索取或至衛生局「健康減重專區」網站（網址：http://101.health.gov.tw）下載「回報減重摸彩券」，自行填妥各欄位之回報資料，須檢視相關資料無誤之後投入摸彩箱或郵寄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回報體重獎工作小組」收（11008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5樓），即可參加每週連續抽獎活動。

二、網路組：民眾至本局「健康減重專區」網站（網址：http://101.health.gov.tw），回報已減重成效（每減重1公斤就可回報1次），即可參加每週連續抽獎活動。

參、抽獎辦法及兌獎方式：

一、抽獎方式：將於100年10月14日開始每週五抽出累計至前週五由彩劵組及網路組回報之減重資料庫中，公開抽獎抽出17名幸運得獎者，並公布於本局外網，4次抽獎合計將抽出68名得獎者，每人限領1份等值獎勵品。

二、抽獎地點：抽獎日將於「臺北市信義行政中心5樓」公開抽獎並全程錄影。

三、兌獎方式：得獎名單將於抽獎後10日內公告，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健康減重專區」（http://101.health.gov.tw/）。得獎者領獎時需核對個人國民身分證或護照，並接受公開測量及填具領獎收據。得獎者自公告日起逾20日未領獎者，視同放棄得獎權益。另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獎勵品金額需納入個人年度所得。

四、獎品及名額：
	獎品品項
	名額

	I-PAD2-WIFI 
	1

	iPod shuffle
	2

	隨身碟
	6

	腳踏車
	8


肆、領取獎勵品注意事項：

(1) 得獎者之資料若有填寫不全或錯誤者，或不接受公開測量，將取消得獎資格。
(2) 若經舉報資料不實，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品。
(3) 得獎者如不同意填寫相關文件或提供資料者，將視為自動放棄得獎資格。
(4) 本活動所有獎勵品日後使用保固與維修，本局恕不負責。
(5) 獎勵品以實物為準，得獎人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或兌換其他產品。
(6)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7)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於健康減重專區網頁公布之。
